
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25年度如皋市级

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： 
根据《如皋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复核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皋政办发〔2019〕130号）规定，由相关农业企业自愿申报、经镇（区、街道）推荐、专家组现场评审、部门讨论、报市政府批准，拟认定南京金陵人家食品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为如皋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其中初次认定4家，复核认定8家，有效期自本《通知》公布起3年。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、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和南通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，积极引导市级龙头企业主动融入乡村产业振兴，进一步提升自身发展能力，切实发挥带动产业发展、带动农民增收作用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

附件：2025年度如皋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单 

          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2025年10月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 

2025年度如皋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单

一、初次认定（共4家）

1.南京金陵人家食品有限公司

2.南通万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3.江苏乔园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4.如皋市君子食品生产有限公司

二、复核认定（共8家）

1.如皋市佳浩果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.如皋市坝新肠衣有限公司

3.如皋市金陆食品有限公司

4.如皋市君和民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
5.如皋洲源稻米专业合作社

6.江苏馥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7.江苏源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8.如皋市九华镇锦鹏家禽专业合作社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9日印发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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